2012年定西市公安局文职人员
招聘简章
一、招聘名额
市公安局共招聘24名文职人员。其中市公安局机关12名，交警支队7名，强制隔离戒毒所5名。
二、招聘人员身份
拟招录的文职人员不占用公安专项编制，参照《定西市行政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聘用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实行聘用制管理，其工资参照《定西市聘用制工勤人员（技术）工资标准》（定人发[2007]82号）规定的初级工标准执行。
三、福利待遇
拟招聘的文职人员按照国家规定，享受社会保险、工时休假、劳动安全、卫生保健等福利待遇。因工伤亡的抚恤事宜，按照国家、地方有关规定办理。
四、具体岗位设置及报考条件
	岗位
	专业
	招聘
人数
	学历
	其他
条件
	备注

	网络服务管理技术
	计算机（网络）类
	15
	大专以上
	30周岁以下
	市局机关10名、交警支队3名、强戒所2名

	文秘
	中文、文秘类
	2
	大专以上
	30周岁以下
	交警支队2名

	宣传
	新闻宣传类
	3
	大专以上
	30周岁以下
	市局机关1名、交警支队2名

	会计
	财会类
	1
	大专以上
	30周岁以下
	市局机关1名，须有会计资格证

	医护人员
	临床医学
	2
	大专以上
	35周岁以下
	强戒所2名，须有执业资格证

	心理咨询
	医学心理学、精神卫生
	1
	大专以上
	35周岁以下
	强戒所1名


